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聘请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采购需求
1.服务需求
1、事前绩效评估
完成服务期间新增预算项目事前评估报告辅导、立项评审及申报工作。
2、绩效目标填报及审核辅导
（1）建立健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绩效指标框架。
（2）帮助部门单位科学合理的制定绩效目标；进行绩效目标填报辅导，协助开展好项目及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审核、把关工作。
3、绩效运行监控方面
（1）部门单位完成整体绩效及项目绩效监控工作。
（2）以每年六月为节点，指导部门单位整体绩效进行绩效监控，协助财政局审核各单位整体绩效监控，包含绩效监控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效益产出与绩效目标偏离情况等，发现偏离度较高的单位，提出预算调整意见。
（3）每年以5月、8月为节点，开展项目绩效监控，协助财政局审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效益产出与绩效目标偏离情况等，发现偏离度较高的单位，提出预算调整意见。
4、绩效评价方面
（1）审核各单位自评表。协助各部门和单位开展自评工作，并对自评表的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真实性进行审核。延伸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2）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完成20%财政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并对部门评价报告的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真实性进行审核。延伸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3）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完成部门单位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并对部门整体评价报告的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真实性进行审核。延伸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4）按照要求完成重点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
5、组织开展绩效管理培训
组织相关人员针对绩效管理知识及流程、操作等相关内容，以及新出台的各项绩效政策，开展绩效管理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两次，每次培训课时不少于8个小时。
6、保证1名长期驻场人员与各部门单位、人员的工作对接，完成对绩效管理相关工作的指导；在预算绩效管理重要节点，工作紧迫时能及时增调2名以上工作人员协助完成工作；按要求完成上级及财政部门关于绩效管理工作任务。
    7、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对各单位绩效工作开展时效性检查，至少检查30%的预算单位，并对检查结果汇总，配合财政做好相关问题整改及复查工作。
8、协助开展其他绩效管理方面的工作。
9、做好各类资料的归集、存档和保管工作。

1. 服务基本要求
1、投标人派出的工作人员必须服从采购人的项目工作安排，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2、投标人工作人员依法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工作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3、为了保证绩效评价等相关工作总体进度，投标人工作人员必须及时将工作进度向采购方汇报；
4、投标人工作人员在绩效评价等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将问题反馈、报告采购人；
5、投标人工作人员必须有相当的经验，熟悉业务，熟悉财政政策，能充分胜任所从事的工作；
6、投标人工作人员不得向被审单位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7、投标人工作人员应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和记录工作的情况，做好各类资料的归集、存档和保管工作；
8、如果投标人工作人员不能胜任采购人工作的或与被审单位存在利益关系的，应第一时间告知采购人，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调换工作人员；
9、投标人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采购人制定的工作纪律或被有效投诉的，采购人除相应扣减要支付给投标人的费用外，情节严重的可解除与投标人的服务协议；
10、投标人派出的工作人员应相对稳定，对曾经参与过类似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后续项目开展时要优先选派，采购人择优选用。
11、投标人需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投标人需保证评审项目资料只能由经指定的评审人员阅读，不能对其他人员泄漏。评审中涉及的项目所有资料不能在采购人未认可的场合进行任何的交流。
服务响应要求
中标人须提供常设热线服务和长期的免费技术支持，中标人对采购人提出的问题响应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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